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环境、健康和安全（EHS）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环境、健康和安全工作的有效

顺利开展，保障学生和员工的健康与安全，特成立环境、健康和安全

（EHS）委员会并制定该委员会章程。 

第二条 EHS 委员会聚焦学院环境保护、师生职业安全和健康管

理，落实学校 EHS 管理体系，向全院师生推广 EHS 文化和理念。遵

循上级部门及学校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委员会

严格履行职责，严守工作纪律，为学院运行营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

境。 

第二章 组织 

第三条 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各一名。主任由主管安全的学院领

导担任，各研究中心需有教授在委员会担任委员，委员任期两年，可

推荐连任。委员会设秘书一或两名。 

第四条 EHS 委员会每季度至少举行 1 次会议，讨论学院关于环

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各项管理事宜。 

第三章 职责 

第五条 EHS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实验室安

全的规章制度、责任体系和应急预案；督察和协调解决实验室安全



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在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对学院运作过程中涉及环

境、健康和安全的工作行使管理、指导与监督权。 

（一） 学院、实验室各级各类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审议

和论证； 

（二） 组织对学院大楼空间范围内的实验室及其它空间进行风险

评估, 排查各类健康与安全隐患； 

（三） 做好各级人员环境、健康、安全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建立

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对不符合环境健康安全的课题组、人

员、事件进行有效处理； 

（四） 对学院内各电器设备的正确使用和安全防护等进行有效监

督，注意防汛、防火、防触电。 

（五）对师生使用的高风险物品，如化学品、气瓶、实验车辆、

机械加工设备等，进行有效的管理，以防意外事故发生，要求各课题

组做好各种危险品的领用或使用记录。 

（六） 每月定期组织巡检工作，及时纠正各种违章违纪行为，消

除事故隐患。 

（七） 对重大安全事故进行及时处理和总结检讨，指导各课题组

严格按环境健康安全程序开展科研教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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